科技部推进两纲全面达标情况报告
2008年7月，根据国务院机构设置及人员变动情况，国务院对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单位及组成人员做了调整（国办发[2008]25号），同时对2004年1月印发的《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职责》进行了修改，新修改的科技部职责为：组织开展有关妇女儿童身心健康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研究及其成果的推广应用工作；关心和保障女科技工作者合法权益，为发挥妇女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创造条件。

按照“两纲”成员单位责任分解书设定的目标及策略措施要求，我部作为该组织的成员单位，在主要目标执行中履行职责，开展了相关工作。
1．组织开展有关妇女儿童身心健康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研究及其成果的推广应用工作。针对妇女儿童健康的重大科技需求，组织开展有利于妇女儿童健康的科研工作。确立了一批重点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包括开展严重威胁妇女儿童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疾病诊断与防治技术研究，取得了一批重大科研成果。
2.关心和保障女科技工作者合法权益，为发挥妇女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创造条件。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组织实施一批重大国家科技计划，一批女院士、女科学家和女科技工作者活跃在资源环境、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公共安全、城镇化与城市发展等重大科技研究领域，发挥着聪明才智，为创新型国家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3．突出了民生科技，促进妇女儿童发展。我部党组提出推进民生科技行动(工程),重点开展全民健康、公共安全、节能减排、改善人居环境科技行动。并以我部推动实施的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示范区）为载体，率先开展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的实验和示范，保障妇女儿童享有资源、环境、安全、发展的权益和保护资源、环境、节能减排、维护社会安全等义务。 

4. 调动妇女儿童参与经济和科技的积极性。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增加妇女就业渠道，支持和帮助妇女参与经济建设。结合一年一度开展的北京科技周活动，大力普及科技知识、普及推广先进实用技术，启迪和培养青少年科技意识和思维动手能力。调动广大妇女参与城乡生态文明建设，加速生态环境和群众生活的改善。

5.开展服务“三农”和科技扶贫，促进妇女学科学、用科学。建立了农村科技110、科技特派员等机制，组织专家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千家万户，传播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培训农民，服务农民，受益群众达数亿人。连续多年开展了“振兴老区、服务三农、科技列车行”活动，众多的农民妇女参与活动，妇女学科技、用科技，影响带动了家庭生产，增强了脱贫致富的技能。
